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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指标”、“关系门路”不靠谱
民警提醒谨防升学、求职诈骗

本报记者 王超

随着升学
季、毕业季的来
临，一些不法分
子也蠢蠢欲动，
利用这段时期
内考生和家长
急于寻找合适
升学途径的心
态，以及应届大
学毕业生的求
职需求，以通过
各种“非正规渠
道”提供帮助为
名实施钱财诈
骗。民警提醒广
大考生、家长以
及应届大学毕
业 生 ，提 高 警
惕，谨防上当受
骗。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 段学虎) 日前，记
者从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在爱
心市民、民警和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的爱心接
力下，一只受伤的夜鹭被及时救治。据了解，仅
6月份中上旬，就已经有3位爱心市民救助鸟
类，并送往自然保护区救治中心。

6月12日上午，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接到东城明月派出所电话称，有匿
名市民在清晨往明月派出所大厅里放了一个
纸箱子，里面是一只受伤的鸟儿。得到消息后，
保护区管理局科研处、宣教处等工作人员迅速
前往查看。经专家现场检查和鉴定，受伤的鸟
确定是一只夜鹭，并且，这只夜鹭的左翅膀由
于不明原因外伤无法自由伸展而耷拉在一侧。

工作人员随后将该鸟送往自然保护区救
护中心进行救治，工作人员表示，将对该鸟进
行救助，希望能通过救治帮助其翅膀恢复健
康，重新遨游蓝天。如果无法恢复健康，这只夜
鹭将在救护中心进行静养和科普教育展览。

夜鹭为东营地区的常见夏候鸟，主要在溪
流、池塘、沼泽、水田等地区觅食鱼虾、水生昆
虫等。通常每年3月陆续从南方迁徙到此繁殖，
于秋季9月末10月初飞回南方越冬。随着东营
文明城市的创建和近年来的科普宣传教育，广
大市民爱鸟、护鸟的热情也日渐高涨。仅6月中
上旬，就先后有3位市民救助不同鸟儿并移交
给自然保护区救护中心。

多方爱心传递

救助受伤夜鹭

案例一：

“保你孩子上军校”，俩家长被骗走60万
2011年，东营市刘女士的儿子高考成绩不理

想，正在犯愁之际，刘女士从朋友那里得知，女子
赵某能够给儿子办理上军校，便委托其办理此
事，后赵某又将此事委托给一直自称是部队“内
部人员”的石某，从此一场骗局拉开序幕。此后，
石某以疏通关系、办理入学手续为由，多次要求
刘女士往其指定账户内汇款，总计多达20余万。然
而，钱花出去了，学却没有上成，到了9月份入学
时间，“军校”的录取通知还没有来到。

在刘女士的再三追问之下，石某拿着一张
某职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交给刘女士，并谎称
该学校是部队下属，将来可以定向分配。看到孩
子所上院校并不理想，且经过查询并无学校的
相关信息，心生怀疑，便要求退钱。但是石某却

耍起了无赖，刘女士报警求助。后石某被抓获，
经法院审理查明，石某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
刘女士等两名家长60万元，遂依法以诈骗罪判
处石某有期徒刑十年。

民警表示，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高考考生和
父母的急切心理，通过冒称高校招生人员或谎
称有内部机动指标进行诱骗，而后通过伪造文
件、私刻印章，设立报名处和咨询电话，谎称掌
握某高校内部指标，以帮助办理入学手续等为
由收取巨额录取费。考生及家长千万不要相信

“有关系门路”、“内部有指标”之类的招生信息。
此外，如有人单独约见考生和家长，应提高警
惕。如在居民楼、宾馆，或商用写字楼发现所谓
的“招生场所”，需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

案例二：

毕业生求职心切，找“门路”被骗11万元
对不少高校毕业生来说，走出校门后顺

利找到工作并非易事，有不法分子便利用就
业、招工行骗。2011年9月，广饶县刚毕业于一
所财经类大学的小张认识了一名高姓男子，
高某称认识省里相关金融机构的很多领导，
能够给其办理银行职员工作，但是需要一些

“费用”。求职心切的小张信以为真，先后以现
金和汇款的方式给该男子送去人民币11万余
元。可是钱汇过去好长时间，工作的事情却一
直没有着落，高某也不见了踪影，这让小张意
识到自己被骗了。

后小张向警方报案，办案民警根据受害人
的描述、组织辨认及排查等工作，最终确定了犯

罪嫌疑人的身份。在掌握了犯罪嫌疑人高某的
活动线索后，办案民警在济南警方的配合下将
高某抓获。

据了解，不少违法犯罪分子就是利用个别
大学生就业期望较高，同时坚信只要有“关系”、
有“门路”就能获得好工作的心理，吹嘘自己的
神通广大，以疏通关系需要“办事经费”行骗。市
民应当了解招聘知识，通过正当途径谋职，首先
应当摒弃“关系决定一切”的观念，谨防上当受
骗。此外，在收到招工等面试通知后，求职者应
对招工单位的真实情况进行查询，在找工作时
不要将身份证、暂住证等证件随意交给对方，防
止因此被骗子控制，遭受意外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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